
保税全球维修中心



正像中国在过去25年里成为“世界工厂”那样，一些企业现在正试图
将中国建成“全球维修中心”。企业已远远不能满足只为自产货物做  
“临时进口返修”。他们现在希望把“大规模和常规化”的维修业务运
作成完善的维护、维修和检验中心。

过去，在加工贸易项下维修非中国产的货物是被禁止的，而对维修原产
地为中国的自产货物也只存在有限的指导意见。因此，一些企业在未经
主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，以加工贸易的方式从事全球维修业务。为此，
这些企业受到了主管机关的稽查和处罚。

然而，中国的法律和操作环境正在逐渐改变。起步中的试点项目使建立
国际保税维修中心成为可能。海关总署也将保税维修服务列入其在金融
危机期间颁布的“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”之一。

政策法规监管方面的挑战

从主管机关角度看，对上述业务存在许多与政策和操作层面上的监管挑战。而
在维修业务与制造业务一起开展时，这些挑战将更大。一些关键问题列举如
下：

政策层面上的挑战：

环境保护（特别在涉及有害电子废物产品时）• 

商品检查和/或非关税壁垒上的合规性• 

外汇核销• 

“全部保税”或“部分保税”维修的认可• 

关税等税收的征收（例如，废弃或转内销的进口产品）• 

营业执照上被批准的经营范围• 

操作层面上的挑战：

运用适当的贸易模式，每种模式的优势劣势不同（例如，临时进口返修、退• 
运货物、无代价低偿或寄售维修保税仓库）

将部分维修业务外包或“分包”给海关监管区域外的服务提供商• 

海关建立网络化监管系统，管理合法的国际维修业务（以加工贸易为模板）• 

对需要进行维修的残次品或料件的仓储要求• 

对维修后的产品和维修中产生的废料的仓储要求• 

保证金的征收或银行担保，以及进行临时申报或预申报• 

在保修范围内和范围外对产品的维修• 

废物处理• 

维修和制造业务同时开展时的挑战：

维修和现有生产的整合• 

对维修业务的财务帐目划分• 

对电子海关手册的分隔监管• 

库存的分隔监管（例如，残次品，新材料，维修后的货物，废料）• 



自产货物的维修

位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（例如，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，或新近创立的保税港
区）内的企业经批准，允许从事原产地为中国的自产货物的维修。在某些区域
与主管海关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紧密合作下，建立并启动了保税维修中心的“试
点项目”。但维修仅限于某些产品，例如先前从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。在大多
数情况下，维修非中国产的货物仍是被禁止的。

非自产货物的维修

较之原产地为中国的自产货物，对于非中国产、非自产货物的保税维修的法律
基础较为落后。这源于上述政策法规监管上的挑战。然而，现在按具体情况可
能允许在部分保税区域对从事非自产货物的保修业务进行试点。

小结

中国正跨步向“全球维修中心”迈进。保税维修业务模式正逐渐成型。目前，
对自产货物比对非自产货物的的保税维修措施更为到位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维
修非中国产的货物仍是被禁止的。在海关监管区域启动试点项目，建立保税维
修检测中心，将指日可待。在保税区域外同时开展维修和制造业务的可能性也
存在，虽然这些业务将面临独特的挑战。

总而言之，虽然从监管角度看，国际维修中心的建立和运作非常复杂，但也可
能由此建立一个成本和供应链都很有效的维修检测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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